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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建会咨字[2025]02009号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收益与融资平衡情

况进行评价并出具专项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11号---预测性

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

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

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预测是在这

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

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果可能与

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

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期收益能够合理保

障偿还融资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体评价结果如下：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二、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实施单位基本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实施单位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株

洲市土地储备中心系由株洲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举办，由株洲市事业单位登记

管理局进行登记的单位，单位住所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长江北路369号，法人代表

陈颖，开办资金157000万元，宗旨和业务范围系为土地储备提供服务、收购收

回征用置换储备土地。

（二）地块概况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地块名称为富家垅城中村储备地块

（电子监管号：4302002022B04542）。总地块规划用地面积31828.45平方米。

本次拟收储地块中的一宗地富家垅城中村储备地块（B地块），面积18474.51平

方米，本次可出让面积18474.51平方米。宗地位于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新文化

路与JC106路交汇处东南角，不动产权第0044853号。约定开工时间为2023年12

月19日，因受市场经济不景气等原因，一直未动工，已闲置1年以上，属于企业

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地块供应原用

途为居住用地，预计2030年完成出让，不改变原供地性质。项目资金总需求

8,8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800.00万元，项目拟申请发行政

府专项债券资金8,000.00万元。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8,000.00万元，

假设利率为1.84%，期限5年，在债券存续期每年付一次利息，债券存续期应还

本付息情况如下：



表1：本次拟发行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本

金余额

本期新

增本金

本期偿

还本金

期末本

金余额

当年偿

还利息

当年还本付

息合计

富家

垅城

中村

储备

地块

（B地

块）

2025年7月 - 8,000.00 - 8,000.00 - -

2026年 8,000.00 8,000.00 147.20 147.20

2027年 8,000.00 8,000.00 147.20 147.20

2028年 8,000.00 8,000.00 147.20 147.20

2029年 8,000.00 8,000.00 147.20 147.20

2030年6月 8,000.00 8,000.00 - 147.20 8,147.20

合计 8,000.00 8,000.00 736.00 8,736.00

四、项目收益成本预测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号的相关精神，土地出让收入或土地出让收益暂停计提国有

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教育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七项

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

根据对本项目收入成本预测的审核，项目收入11,140.13万元，项目未计提

七项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收益为11,140.13万元。

表2：预期收入成本测算表

地块名称
土地出让收

入

计提成本（万

元）

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

相关收益（万元）

富家垅城中村储备地块（B地块） 11,140.13 11,140.13

合计 11,140.13 11,140.13

测算结果详见后附“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五、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预测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益

11,140.13万元，债券融资本息总额8,736.0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8倍，项

目预期收益能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3：项目平衡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地块名

称

规划收储

面积（平

方米）

土地

规划

性质

资金总需

求

预计用于

资金平衡

的相关收

益

计划发行

额

预计融资

成本

土地出

让收入

对融资

成本覆

盖倍数

1

富家垅

城中村

储备（B

地块）

18474.51
居住

用地
8,800.00 11,140.13 8,000.00 8,736.00 1.28

合计 18474.51 8,800.00 11,140.13 8,000.00 8,736.00 1.28

六、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要求，在

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

土储债项目001号，债券发行期内经营性资金净流入11,140.13万元，债券融资

本息合计8,736.00万元，本息保障倍数为1.28倍，预期净收益能够保障偿还融

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专项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发行本次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

目的。

附件：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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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评价说明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

2.实施单位：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

3.项目地址：新文化路与JC106路交汇东南角

4.项目内容及规模：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包含一个地块，

总地块规划用地面积31828.45平方米，本次拟收储地块中的一宗地富家垅城中

村储备地块（B地块），面积为18474.51平方米，本次可出让面积18474.51平方

米，不动产权第0044853号，地块计划于2030年出让。

项目概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四至范围 项目概况 投资计划 项目实

施单位

1

2025年株洲

市第三批土

储债项目 001
号

新文化路与

JC106路交汇东

南角

项目拟收储面积

18474.51平方米，已

闲置一年以上，地块

规划用途为居住用

地。

8,800.00
株洲市

土地储

备中心

合计 8,800.00

二、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1.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

策无重大变化；

2.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3.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4.发行人预测的项目收入能够顺利实现；

5.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

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

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

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二）特殊假设

1.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地区的规划；土地出让收益可达到预

期的设计能力；

2.项目可用于偿还债券的息前经营现金流量按计划全部用于归还债券本息。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资金总需求8,800.00万元，其中用于项目支出的自有资金800.00万元，

项目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8,000.00万元，本次债券拟发行期限5年。

四、项目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

项目预期收入11,140.13万元，未计提项目成本，项目净收入11,140.13万

元。

（一）收入测算

通过选取与本次预测涉及项目3个周边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标地。

序

号
地块编号

成交时

间
位置 用地性质

出让面积

（㎡）

中标总地价

（万元）

出让土地

价格（元/

㎡）

1

〔2023〕

挂网第 044

号

2023/0

6/12

荷塘区水竹湖

片区迎风路与

水园路交汇处

以西

居住用地

兼容商服

（4%）

23,257.37 14,190.00 6,101.29

2

〔2023〕

挂网第 045

号

2023/0

6/12

荷塘区水竹湖

片区规划六路

和升龙大道交

汇处以北

居住用地

兼容商服

（4%）

97,006.86 58,510.00 6,031.53

3

〔2022〕

网挂第 280

号

2022/1

2/07

荷塘区金达路

与商四路交汇

处

城镇住宅

用地（兼

容商服

3-4%）

90,319.12 57,190.00 6,331.99

本项目可出让土地18474.51平方米，预计到2028年完成出让，结合近期

周边同类型案例，按照审慎性原则，出让价格按6,030.00元/㎡。不考虑价格上

浮，项目预计可获得总收入11,140.13万元。

表1：预期收入测算表

单位：万元

地块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合计

富家垅城中

村储备地块

（B地块）

11,140.13 11,140.13



地块名称 2025年 2026年 2027年 2028年 2029年 2030年 合计

合计 11,140.13 11,140.13

（二）成本测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国办函〔2016〕88 号的相关精神，土地出让收入或土地出让收益暂停计提国有

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农田水利建设

资金、教育资金、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征地拆迁补偿调节专项资金七项

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土地储备项目出让收入不考虑七项政策提留后形成的

基金性收入将按照相关文件规定要求，专项用于偿还本期债券利息。

本次项目实施主体为株洲市土地储备中心，实施内容为土地收储与出让，

相关经费由自有资金统筹，不单独计入本项目经营成本。按自融资开始日起按

出让计划开始挂牌交易，且全部于一年内转让完毕，按土地出让收入扣减七项

政策提留后的金额为土地出让收益预测，由于七项政策提留暂停计提，可用于

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益与土地出让收入相等，本项目用于资金平衡土地相关收

益为 11,140.13 万元。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次融资项目收入为土地出让收益。通过测算，预测期内项目可用于资金

平衡的项目收益为11,140.13万元；融资成本测算方面，总融资金额8,000.00

万元，融资利息736.00万元，本息合计8,736.00万元。预计项目收益对融资

成本覆盖倍数为1.28。

预期项目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

求平衡。



 
 

 



 

 










































































































































	一、财务评价假设
	（一）一般假设
	（二）特殊假设
	2025年株洲市第三批土储债项目001号，地块名称为富家垅城中村储备地块（电子监管号：4302002
	三、债券应付本息情况
	一、项目概况
	（一）一般假设
	（二）特殊假设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项目预期收入11,140.13万元，未计提项目成本，项目净收入11,140.13万元。
	（一）收入测算
	（二）成本测算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咨询类报告
	尽职调查报告
	一、公司情况
	（一）公司概况
	（二）历史沿革
	1．公司设立
	2．变更情况

	（三）组织架构
	（四）仓容情况、建设时间
	（五）其他
	1．法定代表人情况
	2．管理人情况


	二、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涉及的资质情况
	1．主营业务情况
	2．资质情况

	（二）主要产品（或服务）及用途、特点
	1．主要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比情况
	2．主要产品

	（三）销售模式、渠道及主要客户
	1．政策性粮食收购、销售严格按计划实施
	2．粮食销售实行公开拍卖
	3．2022年主要客户情况

	（四）采购模式及主要供应商
	1．采购情况
	2．采购定价
	3．2022年主要供应商


	三、人力资源和薪酬情况
	（一）人力资源情况
	（二）职工薪酬情况
	1．总体薪酬
	2．平均薪酬

	（三）职工社保缴纳情况
	（四）内退人员

	四、税务情况
	（一）涉税情况
	1．主要税种及税率
	2．各期缴纳税款情况
	3．各期末应交税费余额

	（二）税收优惠政策
	（三）税务等级

	五、公司财务状况
	（一）会计报表情况
	1．资产负债表
	2．利润表
	3．现金流量表

	（二）主要会计政策
	1．收入确认原则
	（1）销售商品收入的确认原则
	（2）提供劳务收入的确认原则
	（3）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的确认原则

	2．存货的核算方法
	3．固定资产折旧方法

	（三）存货方面
	1．政策性储备规模情况
	2．存货总体情况
	3．采购信用政策及付款情况

	（四）期间费用
	1．销售费用
	2．管理费用
	3．财务费用

	（五）补贴收入
	（六）资产情况
	1．货币资金
	2．银行账户情况
	3．应收账款
	4．预付账款
	5．其他应收款
	（1）应收补贴款
	（2）其他应收款项

	6．固定资产
	（1）总体情况
	（2）房屋及建筑物情况
	（3）设备情况
	（4）资产租赁情况

	7．在建工程
	8．无形资产
	（1）土地使用权情况


	（七）负债情况
	1．借款
	（1）总体情况
	（2）主要借款明细情况

	2．应付账款
	3．预收账款
	4．其他应付款
	5．其他非流动负债

	（八）承诺及或有事项
	1．资产受限情况
	2．对外担保情况
	3．诉讼、仲裁事项
	4．其他承诺及或有事项


	六、关联方及关联交易
	七、尽职调查分析
	（一）公司运营优势
	1．企业产权清晰

	（二）收购风险提示及建议

	附表1：仓容及存储情况
	附件2：主要房屋建筑物明细表
	附件3：土地使用权明细表

	双高绩效审计报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计划”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双高计划”项目专项审计报告
	一、审计依据与责任
	（一）审计依据
	1.总体依据
	2.项目依据

	（二）各方责任
	1.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2.被审计单位的责任


	二、学校基本情况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立项批复情况
	（二）项目建设目标和内容
	1.项目建设期
	2.建设目标
	3.建设内容


	四、审计过程
	（一）项目收入预算执行的确认
	1.项目收入预算总额的确认
	2.项目资金来源的确认
	3.资金预算安排指向、额度、认定标准
	4.非现金投入的认定及确认
	5.资金到位率的确认

	（二）项目支出预算执行的确认
	1.资金预算安排指向、额度、认定标准
	2.项目支出的确认
	3.应付未付款项的合理性确认
	4.预算执行率的确认
	5.资金使用合规性的评价

	（三）项目管理情况的评价
	（四）资金使用有效性的评价
	1.建设任务完成和绩效目标达成的确认
	2.项目建设标志性成果的核实
	3.被审计单位奖惩情况的核实


	五、发现问题
	六、审计意见
	（一）项目收入预算执行方面
	（二）项目支出预算执行方面
	1.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群
	2.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群

	（三）项目管理情况的评价
	1.项目建设管理方面
	2.制度建设和执行方面
	3.资金保障与管理方面

	（四）资金使用有效性的评价

	七、适用范围
	八、附件
	（一）“双高计划”项目收支预算执行方面
	（二）“双高计划”建设任务完成和绩效目标达成方面



